
   

   

   

   

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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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资产管理计划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报告期间：2025 年 07 月 01 日- 2025 年 09 月 30 日 



一、基本信息  

资产管理计划名称：  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资产管理计划成立时间：  2023-09-25  

管理人：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分行  

二、资产管理计划投资表现  

   本期末  

期末资产净值(元)  16,278,421.95  

本期利润(元)  902,813.06  

份额净值(元)  1.1558  

份额累计净值(元)  1.2058  

三、资产管理计划投资组合报告  

(一)委托资产配置情况  

序号  资产类别  市 值 （元）  占总资产的比例（%）  

1  权益投资  11,602,183.12 63.42 

   其中：股票  11,602,183.12 63.42 

2  固定收益投资  - -  

3  基金  223.06 0.00  

4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5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852.12 -0.00  

6  信托投资  0.00 0.00 

7  银行存款  4,680,540.66 25.58  

8  其他资产  2,013,000.11 11.00  

9  资产合计  18,295,094.83  100.00  

(二)委托资产投资前十名股票（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股)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  

600519 贵州茅台  300.00 433,197.00 2.66 

02611 国泰君安  28,000.00 410,548.85 2.52 

603816 顾家家居  11,600.00 349,972.00 2.15 

600282 南钢股份  66,000.00 346,500.00 2.13 

02601 中国太保  12,000.00 339,409.44 2.09 

000568 泸州老窖  2,500.00 329,800.00 2.03 

002601 龙佰集团  16,900.00 328,874.00 2.02 

002831 裕同科技  11,500.00 314,985.00 1.93 

600809 山西汾酒  1,600.00 310,416.00 1.91 

600141 兴发集团  11,000.00 309,870.00 1.90 



(三)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债券（按市值）明细  

无。 

(四)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基金（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持仓数量(份)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

资产净值比

例(%)  

004137 博时合惠货币 B  223.06 223.06 0.00 

(五)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返售金融资产（按市值）明细  

代码  名称  市值(元)  市值占委托资产净值比例(%)  

204001  GC001 -852.12  -0.01  

(六)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买入信托资产（按市值）明细  

无。 

(七)委托资产投资前五名金融衍生品投资（按市值）明细  

无。 

(八)资产管理计划运用杠杆情况  

本产品的杠杆为 112.39% 

(九)资产管理计划参与国债期货、股指期货交易的有关情况  

无。 

四、管理人报告  

(一)投资主办人简介情况  

 郑锦斐，权益投资部负责人、投资主办人，证券/期货从业年限 20 余年。

2002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电力行业研究员、投资主办人。

取得证券、基金从业资格，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施、行政

处罚。  

  魏泓睿先生，清华大学数学硕士。超过 10 年证券从业经验。2012 年加入方

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历任研究员，投资经理。2017 年 8 月加入银河金汇证券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任投资经理，主要从事权益、量化及衍生品相关产品的投资

管理工作。已获得基金从业资格，且最近三年未被监管机构采取重大行政监管措

施、行政处罚。  

(二)投资策略回顾与展望  

2025 年三季度，7-9 月制造业 PMI 分别为 49.3%、49.4%、49.8%%，连续 3



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消费领域，1-9 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4.5%，

三季度呈现下降趋势；1-9 月居民消费价格低位运行，比上年同期下降 0.1%。投

资领域，1-9 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 0.5%，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1.1%，制

造业投资增长 4.0%，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 13.9%，对经济拖累较大。外贸出口领

域，1-9 月出口同比增长 7.1%。总体而言，经济运行平稳，出口表现较好。 

市场方面，A股市场走出强势上涨行情，科技成长与周期板块的轮动拉升推

动主要指数屡创新高。三季度上证指数上涨 12.73%，深证成指上涨 29.25%，创

业板指上涨 50.40%。行业方面，成长风格领先，通信、电子、电力设备、有色

金属等四个申万一级行业涨幅为 48.6%、47.6%、44.7%、41.8%；银行板块承压，

跌幅为-10.2%。 

基于整体市场回暖情况，产品保持了相对积极的权益仓位配置。行业方面，

主要持有包括银行、保险、白酒、资源等行业，重点聚焦盈利能力较好、具备竞

争优势的公司。债券方面，利率维持在低位，操作上保持高评级短久期的防御策

略。 

展望四季度，虽然海外地缘政治仍具有不确定性，中美贸易摩擦反复，但国

内经济呈现结构性修复，政策组合仍积极和宽松，为资本市场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目前经济弱复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A股整体盈利弹性，但美联储降息重启，全

球风险偏好提升带动流动性环境整体性改善为 A股提供了支撑，有望继续推动 A

股呈现震荡中枢持续上移的格局。重点关注几方面的投资机会：（1）具有竞争优

势的内需消费公司；（2）盈利稳定的高股息或分红有提升空间的公司；（3）先进

制造、新质生产力等主题投资机会。 

(三)公平交易专项说明  

报告期内，本资产管理人严格执行公平交易制度，确保不同投资组合在研究、

交易、分配等各环节得到公平对待。  

(四)管理人履职报告  

在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

作管理规定》等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本计划说明书和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资产管理计划。  



报告期内，本计划管理人坚持规范运作、防范风险，保护投资者利益，严格

执行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制度，加强业务合规性

的定期监控与检查，落实各项法律法规和管理制度，严格履行本计划合同规定。  

在报告期内，投资主办人按照合同规定的投资范围进行投资，投资范围和投

资比例符合产品说明书规定，无越权交易行为发生。  

(五)报告期内资管计划投资收益分配情况  

无。 

五、托管人履职报告  

在托管《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委托资产”）的

过程中，托管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严格遵守《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

产管理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合同》、《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托管协议》的约定，对委

托资产的管理人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资运作，进行了认真、独立

的会计核算和必要的投资监督，认真履行了托管人的义务，没有从事任何损害委

托人利益的行为。 

  在报告期内，本托管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委托资产的

投资运作、委托资产净值的计算、费用开支等问题上，存在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

为；未发现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产品运作中，存在违反有关法律法

规和合同约定的行为。 

  本托管人认为，管理人的委托资产报告中的财务指标、净值表现、财务会计

报告、投资组合报告等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未发现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 

六、管理费、托管费、业绩报酬的计提基准、计提方式和支付方式  

(一)管理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固定管理费率为【1.2】%  

计提方式  资产管理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二)托管费  

计提基准  本集合计划的年托管费率 0.02%。 

计提方式  资产托管费每日计提 



支付方式  按季支付 

(三)业绩报酬  

计提基准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化收益率 R小于

等于 6%时，管理人不计提业绩报酬。 

  当投资者退出或者集合计划分红、终止时，客户持有期间年收益率 R大

于 6%时，管理人计提业绩报酬，计提比例为超过 6%的收益部分的 20%。 

计提方式  

业绩报酬计提标准为： 

  当 R>6%时，对超过 6%的收益部分计提 20%的业绩报酬，即 E=（R- 6%）

×20%×C’×K×（D÷365）。 

支付方式  

在符合业绩报酬计提条件时，业绩报酬应当从分红资金、退出资金或清算资

金中提取，从分红资金中提取业绩报酬的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月一次。 

  管理人业绩报酬为计提日各笔业绩报酬之和，计提频率不得超过每 6个

月一次。因投资者退出资产管理计划，管理人按照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提取

业绩报酬的，不受前述提取频率的限制。 

七、涉及投资者权益的重大事项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投资经理变更  

无。 

(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  

无。 

(三)报告期内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期内，本产品于 2025 年 8 月 19 日签署《银河金汇改革红利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补充协议（二）》。 

八、声明  

郑重承诺报告所提供的内容、数据、报表、附件真实、准确、完整。  

   

   

   

银河金汇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5 年 10 月 31 日  


